	[bookmark: _Hlk26473981][image: ] 50


重庆市地方标准
DB50/T XXXX—2026


[bookmark: StdName]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置及管理要求 第2部分：水泥行业

[bookmark: ESTD_NAME]  


[bookmark: 下拉1]（）
[bookmark: CMPLSH_DATE]     
[bookmark: 下拉2]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ICS  
	[bookmark: ICS]03.220.01

	CCS  
	[bookmark: CSDN]R 87


[bookmark: PLSH_DATE_Y][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XXXX - XX - XX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Y][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CROT_DATE_D]XXXX - XX - XX实施


Q/LB.□XXXXX-XXXX


[bookmark: _Toc206542174][bookmark: BookMark2]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市水泥协会、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林聪、史航、钟明松、朱君、邢鑫、廖洪波、张慕、张锐、王丹丹、王龙、熊科、吴莉萍、胡云松。



DB50/T XXXXX—XXXX


I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置及管理要求 第2部分：水泥行业
[bookmark: _Toc483321749][bookmark: _Toc29503][bookmark: _Toc20573][bookmark: _Toc17506][bookmark: _Toc13214][bookmark: _Toc7582][bookmark: _Toc10834][bookmark: _Toc20458][bookmark: _Toc483324630][bookmark: _Toc5020][bookmark: _Toc14814][bookmark: _Toc483314653][bookmark: _Toc494645575][bookmark: _Toc13258][bookmark: BookMark6]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行业生产企业碳计量边界和方式、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碳计量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泥行业生产企业的碳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包括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水泥企业和其他自愿开展碳计量管理的水泥企业。
对于水泥行业企业存在发电设施和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的，其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应按照适用行业要求。
[bookmark: _Toc1919][bookmark: _Toc4949][bookmark: _Toc31282][bookmark: _Toc483324631][bookmark: _Toc12475][bookmark: _Toc483314654][bookmark: _Toc483321750][bookmark: _Toc21550][bookmark: _Toc21806][bookmark: _Toc27600][bookmark: _Toc30763][bookmark: _Toc494645576][bookmark: _Toc6809][bookmark: _Toc2255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GoBack]CETS-AG-02.01-V01-2024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
DB50/T XXXX-2026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置及管理要求  第1部分：通则
[bookmark: _Toc32074][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18832][bookmark: _Toc992][bookmark: _Toc483314655][bookmark: _Toc29205][bookmark: _Toc483321751][bookmark: _Toc29852][bookmark: _Toc22803][bookmark: _Toc483324632][bookmark: _Toc12202][bookmark: _Toc3420][bookmark: _Toc494645577][bookmark: _Toc7633][bookmark: _Toc18223]3  术语和定义
DB50/T XXXX-202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909]3.1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  cement clinker production enterprise
[bookmark: _Toc13918]以水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核算单位。
[来源：CETS-AG-02.01-V01-2024，3.3]‌
[bookmark: _Toc821]3.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emission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化石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来源：CETS-AG-02.01-V01-2024,3.4]
3.3
过程排放  process emission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等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来源：CETS-AG-02.01-V01-2024，3.5]‌
[bookmark: _Toc17670]3.4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  non-carbonate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
在熟料生产中使用可较为显著减少过程排放的替代天然碳酸盐矿石原料的非碳酸盐原料，主要为工业废渣、经过高温煅烧的废渣或明确不含碳酸钙或碳酸镁的原料。
注：本文件中的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包括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电石渣、镁渣、造纸白泥、氟化钙污泥、磷渣、钒钛渣、氮渣、飞灰、铁合金炉渣、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膏、硼石膏、模型石膏、柠檬酸渣、钢渣、镍渣、锰渣、锌渣、锡渣、市政污泥、铝渣、硫酸渣、铜渣、铅锌渣、粉煤灰、赤泥。
[来源：CETS-AG-02.01-V01-2024,3.10]‌
[bookmark: _Toc23575]3.5
[bookmark: _Toc27999]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
在熟料生产中被用作热源以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可燃物。主要来源为城市固体废物、工业废物及副产物、生物质等，包括废油、废纺、废轮胎、废塑料、废橡胶、废溶剂、废皮革、废玻璃钢、炭黑、生活垃圾预处理可燃物、生物质燃料等。
[来源：CETS-AG-02.01-V01-2024，3.11]‌
[bookmark: _Toc8957][bookmark: _Toc7994][bookmark: _Toc500511905][bookmark: _Toc500319428][bookmark: _Toc500314125]4  碳计量边界和计量方式
[bookmark: _Toc12535][bookmark: _Toc30497]4.1  碳计量边界
4.1.1  熟料生产碳计量边界
[bookmark: _Toc14462]熟料生产碳计量边界为熟料烧成系统，覆盖从原料预热到熟料冷却的完整工艺链，具体包括预热器分解炉系统、回转窑、燃烧器、冷却机、通风设备、除尘设备、计量设备和输送设备等。
熟料生产碳排放类型及排放源见表1。
表1  熟料生产碳排放类型及排放源
	碳排放方式
	碳源流

	直接排放
	化石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在水泥窑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替代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水泥窑点火柴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过程排放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和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间接排放
	按CETS—AG—02.01—V01—2024规定，不考虑熟料烧成系统电力消耗产生的间接排放。


4.1.2 企业层级碳计量边界
企业层级碳计量边界是以水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覆盖企业全部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以下部分。
a)  主要生产系统：
1)  原料制备系统包括石灰石破碎、烘干、配料等；
2)  生料制备系统包括生料粉磨、均化等；
3)  煤粉制备系统包括煤炭粉磨、输送存储等；
4)  熟料烧成系统见4.1.1；
5)  水泥粉磨系统包括熟料粉磨、混合材添加等；
6)  包装与发运系统包括熟料或水泥的包装与发送。
b)  辅助生产系统：
1)  能源供应包括煤粉制备、供电、供热、供气等；
2)  生产保障包括供水、供风、压缩空气站等；
3)  维修检测包括机修车间、化验室、计量站等；
4)  环保设施包括废气处理、废水处理、除尘系统等；
5)  物流运输包括厂内运输、装卸作业等。
c)  附属生产系统：
1)  厂区办公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办公场所等；
2)  生活设施包括职工食堂、浴室、保健站等；
3)  其他服务包括公务车辆、班车等。
水泥企业层级碳排放类型及排放源见表2。
表2  企业层级碳排放类型及排放源
	碳排放类型
	碳源流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内燃机、运输车辆等）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过程排放量
	同表1。

	间接排放
	发电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用电设备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

	其它排放
	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


4.1.3 碳计量边界示意图
水泥行业企业碳计量边界示意图如图1所示。对于水泥行业企业存在发电设施和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的，其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应按照适用行业要求。
[image: ]
图1  水泥企业碳计量边界示意图
[bookmark: _Toc28488]4.2  碳计量方式
[bookmark: _Toc30460]4.2.1　碳排放计量主要有实测法和计算法两种方法。其中实测法适用于固定燃烧源的燃烧排放计量，可实现连续监测，数据可信度较高；计算法是目前排放单位碳核算的主流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碳排放计量，包括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间接排放等。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的要求选择适宜的碳计量方式。当采用多种方式时，应避免重复计算。
4.2.2　碳计量方式对应的计量对象见表3。
表3  碳计量方式及对象
	碳计量方式
	计量对象

	实测法
	含碳烟气类，如二氧化碳（CO₂）的浓度、流量等。

	计算法
	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等；
熟料产量、熟料的过程排放因子；
各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扣减系数。

	
	发电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他非水泥熟料产品生产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


[bookmark: _Toc10940]5  碳计量器具配备
5.1  碳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基本要求应符合DB50/T XXXX【通则】第5.1条款的规定，且应满足CETS-AG-02.01-V01-2024 的规定。
[bookmark: _Toc30246]5.2  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5.2.1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水泥行业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附录A表A.1的要求。
5.2.2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水泥生产企业应明确获得碳排放计量数据的方法。计算法碳计量器具及其技术要求应满足附录A中表A.2的要求。水泥生产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表A.2所列出的计量器具。
[bookmark: OLE_LINK1]不符合附录A中表A.2要求的，水泥行业生产企业应能够提供现行有效的文件证明配备的计量器具能够满足CETS-AG-02.01-V01-2024的要求。
5.2.3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如下：
a)  有条件的企业宜安装烟气CO₂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b)  CEMS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A中表A.3的规定；
c)  CEMS应安装在水泥窑窑尾排放口，监测因子包括CO₂浓度、流速、温度、湿度等；
d)  CEMS宜与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对接，实现数据自动推送或报送月报表；
e)  CEMS数据与核算数据存在差异时，以核算数据为准（试运行期间）。
6  碳计量管理
水泥生产企业应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确保碳计量管理应符合 DB50/T XXXX【通则】 第6章的规定，并按CETS-AG-02.01-V01-2024的规定制定碳排放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措施，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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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618][bookmark: _Toc11843][bookmark: _Toc26434][bookmark: _Toc20418][bookmark: _Toc134352457]附  录  A
（规范性）
[bookmark: _Toc29066]水泥企业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A.1  水泥企业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A.1的要求。
表A.1  水泥企业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计量方法
	测量项目
	重点排放单位
	其他排放单位

	实测法
	有组织排放
	100%
	100%

	
	无组织排放
	100%
	100%

	计算法
	活动数据
	主要源流
	100%
	100%

	
	
	次要源流
	100%
	100%

	
	
	微量源流
	60%
	60%

	
	排放因子
	主要源流
	100%
	100%

	
	
	次要源流
	100%
	100%

	
	
	微量源流
	100%
	60%

	注1：重点排放单位年度无组织排放量总计超过 1000 t 二氧化碳当量，或超过排放单位年度总排放量 1%（最多贡献 2万吨化石二氧化碳当量/年），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为 100%；否则可不配备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
注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计量器具配备率为 100%。



A.2  水泥企业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见表A.2。
表A.2  水泥企业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序号
	参量名称
	名称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频次
	溯源周期

	1
	固体化石燃料消耗量
	衡器
	数字指示轨道衡：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电子汽车衡：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电子皮带秤：0.5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每月自校)

	2
	液体化石燃料消耗量
	成品油流量表
	0.3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重油、渣油流量表
	0.5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衡器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3
	气体化石燃料消耗量
	气体流量计
	2.0 级
	累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4
	固体化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量热仪
	MPE：± 5%
	每批次测量
	24 个月

	
	
	氧弹热量计
	A 级Ⅲ
	
	24 个月

	
	
	电子天平
	检定分度值：0.1 mg
	
	12 个月

	
	
	电子天平
	检定分度值：0.5 g
	
	12 个月

	5
	液体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
	量热仪
	MPE：±5%
	每批次测量
	24 个月

	
	
	氧弹热量计
	A 级
	
	24 个月

	
	
	电子天平
	检定分度值：0.1 mg
	
	12 个月

	
	
	电子天平
	检定分度值：0.5 g
	
	12 个月

	6
	气体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
	气相色谱仪
	满足 JJG700 要求
	每批次测量
	24 个月

	
	
	量热仪
	1.0 级
	
	12 个月

	7
	熟料外销量、购进量
	电子汽车衡
	

	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8
	熟料消耗量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
	1.0 级
	累计测量
	12 个月 (每月自校)

	9
	生料消耗量
	生料秤（皮带秤）
	1.0 级
	累计测量
	12 个月 (每月自校)

	10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
	1.0 级
	累计测量
	12个月(每月自校)

	11
	固体物料
	盘料仪
	MPE：±0.5%
	每月测量
	6个月

	12
	入磨煤消耗量
	电子皮带秤
	0.5 级
	累计测量
	12 个月 (每月自校)

	13
	替代燃料消耗量
	固体
	电子汽车衡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电子皮带秤
	1.0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12 个月 (每月自校)

	
	
	液体
	液体流量计
	1.0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气体
	气体流量计
	1.5 级
	累计测量/每批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14
	发电量/购入 使用电量
	有功交流电能 计量装置
	Ⅰ类：0.2S级或D级
Ⅱ类：0.5S级或C级
Ⅲ类：0.5S级或C级
Ⅳ类：1级或B级
Ⅴ类：2级或A级
	累计测量
	电子式：
0.2S、0.5S级(D级、C 级)：72个月
1级、2级(B级、A级)：96个月
机电式：
72个月(轮换)

	
	
	直流电能计量装置
	1.0 级
	
	24 个月

	15
	购入、供热量
	蒸汽流量计
	2.0 级
	累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热水流量计
	2.0 级
	累计测量
	根据相应检定规程确定

	
	
	温度仪表
	气态、液态能源：1.0级
	实时测量
	12个月

	
	
	
	气体、蒸汽质量：0.5级
	
	

	
	
	压力仪表
	气态、液态能源：1.0级
	实时测量
	12个月

	
	
	
	气体、蒸汽质量：0.5级
	
	

	
	
	流量积算仪
	0.5 级
	累计测量
	12个月

	注1：表中准确度等级要求为最低要求，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更高准确度等级的计量器具。
注3：对于使用频率高、对碳排放数据影响大的主要源流计量器具，建议采用在线监测并与企业碳排放管理系统联网。
注3：溯源周期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当地计量行政部门要求调整，但不得超过表中规定的周期。



A.3  水泥企业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见表A.3。
表A.3  水泥企业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测量参数
	适用范围/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含流速变送器、流速测量仪）
	烟气流速
	＞10 m/s
	±10%

	
	烟气流速
	≤10 m/s
	±12%

	
	烟道截面面积
	±2%

	烟气温度连续测量系统（含温度变送器、温度测量仪）
	烟气温度
	±3 ℃

	烟气湿度连续测量系统（含湿度变送器、湿度测量仪）
	湿度测量仪
	5%＜RH≤30%
	相对误差不超过 ±15%

	
	湿度测量仪
	1%＜RH≤5%
	绝对误差不超过±0.75%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二氧化碳浓度
	±3% F.S.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通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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